附表
一照多址信息表
	名  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序  号
	分支机构名称
	经营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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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本表为各类市场主体登记（备案） 申请书的附页，涉及“一照多址 ”业务时请一并填写提交。
2、“分支机构名称 ”栏应填写“企业名称+分支机构 ”，分支机构名称可以使用区划或街道，例如“北京***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”或“北京***店有限公司朝阳门店 ”。
3、“经营场所 ”须具体写到门牌号，例如“北京市朝阳区**路**号**室 ”。每一个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应附“经营场所使用说明 ”和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。
4、增加、变更、减少一照多址经营场所的，“业务类型 ”栏请分别填写“增加 ”、“变更 ”、“减少 ”。
5、本页如不够可复印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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